固原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拟批固原市爱尔眼科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以下固原市爱尔眼科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批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8年8月28日-2018年9月3日（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954-2688663     传真：0954-2669699      通讯地址：固原市民生大厦335室       

[bookmark: _GoBack]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要求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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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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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
概    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
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固原市爱尔眼科医院建设项目
	位于固原市原州区文化西街98号。
	固原市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报告表
	中卫市众旺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项目总占地面积1689.3㎡，建筑面积3869.46㎡，租赁固原盛世飞扬商务酒店已建五层商业楼房作为眼科医院的业务用房。项目按功能分为门诊部、住院部、行政管理部。门诊部设有诊断室以及检查室、药房；住院部分设两个病区，六个组管理部门分设八个部门。设置病床位60张，职工65人。本项目规划租赁固原盛世飞扬商务酒店一座已建商业楼房作为眼科医院的业务用房，无新增构筑物。其中1F设置药房、挂号室、收费室、洗衣房，后院设有发电机房、污水处理站、医疗垃圾存放间、食堂及部分门诊；2F设置门诊室、实验室、检查室、库房；3F设置检查室、医生办公区、住院部及部分门诊；4F设置大会议室、检查室、医生办公区、住院部、库房；5F设置管理部门、药库、手术室及其配套设施。本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额为112万元，占总投资的2.2%。
	施工期
1、 废气环境影响：
1、装饰材料产生的废气：为了减轻室内建筑装饰材料对人体的危害，装修时应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1)项目施工时应选用低毒性、低污染的建筑材料，使用的非金属无机建筑材料（含掺工业废渣的建筑材料），包括砂、石、砖、瓦、水泥、墙砖、地砖、陶瓷、玻璃，以及石灰、石膏等及其各种制品应检验放射性指标；
(2)装修时尽量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室内装饰和装修材料，可以很大程度的减轻室内空气污染；
(3)经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4)装修至少一个月后，才能搬入。

2、 水环境影响：
项目所在区域有市政污水管网，产生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对外界水环境影响轻微。

3、 噪声环境影响：
施工期间噪声对外环境将产生一定影响，昼间轻微，夜间应停止施工，所以夜间影响很小，建设单位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机械设备的位置，将固定式高噪声设备设置在操作间内，并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音、选择合理施工时间等措施，可保证项目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
建设单位须落实以下噪声防治措施，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⑴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严禁在夜间22:00~次日6:00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
⑵尽量选用低噪声机械设备或安装有隔声、消声的设备。
⑶做好施工机械的维护和保养，有效降低机械设备运转的噪声源强。
⑷合理安排强噪声施工机械的工作频次，合理调配车辆来往行车密度。

4、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生活垃圾采用分类收集，收集后堆放于指定暂存地点，由当地环卫部门运走处置。
   
        
运营期
一、大气环境影响
(1)医院内带菌空气
医院内空气中含有病人携带的致病菌，所以要求医院按照《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WS/T368-2012）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WS/T367-2012)的要求，严格管理，对室内定期进行消毒灭菌（每日至少一次），即采用空气消毒机消毒方法；同时加强室内通风，使医院非洁净手术室的室内空气经消毒净化后执行《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WST368-2012）中细菌菌落总数≤4CFU/(15min·直径9cm平皿)”的空气净化卫生要求；其余室内空气经消毒净化后执行《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WST368-2012）中细菌菌落总数≤4CFU/(5min·直径9cm平皿)”的空气净化卫生要求，给医院一个洁净的室内空气环境。
(2)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恶臭
项目不设传染病室，消毒设施设置在污水站内。本项目污水处理站置于地埋式全封闭废水设施专用房内，采用格栅井+调节池+混凝沉淀+消毒处理工艺，污水停留时间短，污水处理设施采取加盖处理，并安装除臭装置，恶臭气体产生量较小，由管道收集后引至5L楼顶达标排放，因此对环境影响较小。 
医疗废水处理设施恶臭经处理后可确保其实现达标外排。加之，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及大气扩散条件良好，因此，在严格采取以上措施后，该医疗废水处理设施将不会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造成明显影响。
(3)医疗废物暂存间异味
 要求做好医疗废物的密封、清运和消毒工作，同时加强管理，做好暂存间的防渗漏、防鼠、防蚊蝇措施，定期进行医疗废物暂存间存储设施、设备的清洁和消毒工作，建议医疗废物暂存间设置1台制冷空调，使医疗废物在低温条件下暂存，可有效防止异味的产生，避免对周围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4)生活垃圾收集点
环评要求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将采用有盖的容器存储，及时清运，日产日清，定期杀菌消毒并加强管理和清洁，平时加强垃圾房的清洁防止蚊蝇滋生，等管理措施后，可有效避免或减少垃圾臭气的产生。   
 (5)食堂油烟废气
本项目人均油脂用量按5kg/人计算，食堂油烟的产生量按照使用量的1%计算，则人均产生量为0.05kg/a，本项目食堂每天可提供60人用餐，则本项目食堂油烟产生量0.03t/a，利用食堂内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食堂专用油烟管道排出。
(6)备用发电机废气
备用发电机置于医院综合楼后院发电机房。由于是市政供电，发电机使用频率很低，发电机使用轻质柴油，所排废气中大气污染物浓度较低。烟气引至竖井管道所在大楼楼顶高空排放，其排放的废气可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不大。
二、水环境影响
1、综合废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预处理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固原市污水处理厂。
2、酸碱废水拟用塑料桶收集后采取中和法预处理，使用氢氧化钠、石灰作为中和剂；特殊废水经处置达标后排入院区内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3、污水处理可行性分析
①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可行性分析：固原污水处理厂设计能力40000m3/d，其中一污、二污各20000m3/d，目前一污实际日处理污水量16000-17000 m3/d，二污实际日处理污水量7000-8000 m3/d，剩余处理量15000-17000 m3/ d，剩余量充足。本项目污水水量对污水厂的正常运行不会产生冲击影响。
②污水处理工艺可行性分析：固原第一污水厂目前采用CSAA循环式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工艺，2017年6月，固原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审批通过，目前提标改造工程为不改变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仅在二级处理CASS/CAST 反应池后增加后续处理工艺（即三级强化处理），通过物化进一步去除一污和二污混合后的水质中的SS和TP，三级强化处理采用“混凝沉淀+过滤”工艺，将固原市污水处理厂一污的出水水质由二级标准提升到一级A标准，二污的出水水质由一级B类标准提升到一级A标准。提标改造项目预计2018年5月完成。届时项目污水通过固原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4、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
设计要求，防渗层为至少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的其它人工材本项目在营运期间，为防止对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的污染，按照“源头控制、分区控制、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主动与被动防渗相结合的防渗原则，针对重点污染区和一般污染区采取了相应的防渗措施：重点污染区中污水处理站污水输送全部采用管道；管道材料应视输送介质的不同选择合适材质并作表面防腐、防锈蚀处理，减轻管道腐蚀造成的渗漏；并进行定期检查，确保消除跑、冒、滴、漏现象发生；所有废水处理构筑物各面均采用防渗、防腐处理；接缝和施工方部位应密实、结合牢固，不得渗漏；预埋管件、止水带和填缝板要安装牢固，位置准确；必须做满水试验和渗水试验，质量达到合格。通过上述措施可使重点污染区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10cm/s。
一般污染区如院内地坪采取粘土铺底，再在上层铺10~15cm的水泥进行硬化，保证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7cm/s。
三、声环境影响
 (1)生活噪声
    室内人员活动噪声源强较低，环评要求项目外墙上的窗户安装双层中空玻璃，项目营运期间室内人员活动噪声经隔声及距离衰减后能够达标排放，对周围环境无不利影响。
(2)医疗设备噪声
医疗设备均选用低噪声设备，均放置于室内，通过墙体隔声（墙体隔声量约25dB(A)）及距离衰减后，对周围声环境无不利影响。
(3)污水处理设备噪声
废水处理设施水泵、风机，选用低噪声设备，拟置于1楼废水处理设施专用房内，废水设施专用房进行封闭式处理，起到减噪隔声效果，项目后院铁制围栏拆除改建为砖混墙体，可以起到明显的减噪作用，通过以上减振、隔声和距离衰减后可达标排放，对周围声环境无不利影响。
四、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1、医疗废物贮存于新建的医疗废物暂存间中，经科学地分类收集、贮存运送后交由有资质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统一进行集中处置。
2、A 应对项目产生的医疗垃圾进行科学的分类收集
科学的分类是消除污染、无害化处置的保证，要采用专用容器，明确各类废弃物标识，分类包装，分类堆放，并本着及时、方便、安全、快捷的原则，进行收集。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药物性废物及化学性废物是不能混合收集；放入包装物或者容器内的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不得取出。
医疗废物包装袋的颜色为淡黄，颜色应符合GB/T 3181中Y06的要求，包装袋的明显处应印制图下所示的警示标志和警告语。
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由检验科、病理科等产生单位首先在产生地点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或者化学消毒处理，然后按感染性废物收集处理；化学性废物中批量的废化学试剂、废消毒剂应当由药剂科交由专门机构处置；批量的含有汞的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具报废时，应当由设备科交由专门机构处置。
对感染性废物必须采取安全、有效、经济的隔离和处理方法。操作感染性或任何有潜  在危害的废物时，必须穿戴手套和防护服。对有多种成份混和的医学废料，应接危害等级  较高者处理。感染性废物应分类丢入垃圾袋，还必须由专业人员严格区分感染性和非感染  性废物，一旦分开后，感染性废物必须加以隔离。根据有关规定，所有收集感染性废物的容器都应有“生物危害”标志。有液体的感染性废料时，应确保容器无泄漏。
所有锐利物都必须单独存放，并统一按医学废物处理。收集锐利物日包装容器必须使  用硬质、防漏、防刺破材料。针或刀应保存在有明显标记、防泄漏、防刺破的容器内。处理含有锐利物品的感染性废料时应使用防刺破手套。
另外，有害化学废物不能与一般废物、无害化学废物或感染性废物相混合。稀释通常不能使有害化学废物的毒性减低。有害化学废物在产生后应分别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理；
必需混合时，应注意不兼容性。为保证有害废料在产生、堆集和保存期间不发生意外、漏、破损等，应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如：通风措施、相对封闭及隔离系统、安全措施、防火措施和安全通道。在化学废料的产生、处理、堆集和保存期间，对其包装及标签要求如下：根据废物种类使用废物容器、使用“有害废物”的标签或标记、在任何时候都确保废物容器的密闭性。采用有皱的包装材料包装易碎的玻璃和塑料制品，在包装中同时加入吸附性材料。
B 医疗垃圾的贮存和运送
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章：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废物的管理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应当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废物；医疗废物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2天。
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远离医疗区、食品加工区和人员活动区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防渗漏、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以及预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施。
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定期消毒和清洁。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工具，按照本单位确定的内部医疗废物运送时间、路线，将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至暂时贮存地点。
运送工具使用后应当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指定的地点及时消毒和清洁。
第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就地消毒。
医疗废物转交出去后，应当对暂时贮存地点、设施及时进行清洁和消毒处理。
对于医疗固体废物，禁止将其在非收集、非暂时贮存地点倾倒、堆放；禁止将医疗废物混入其它废物和生活垃圾；禁止在内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在收集—暂存—转运等过程中应保证严格按照要求，收集至医疗垃圾暂存间后交由固原经济开发区康用废弃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3、污水处理站污泥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量较少，产生量约为4.4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规定，污水处理站污泥为危险废物，编号为HW49。项目污泥产生量较小，可通过一体化医疗污水处理设备的排污口排出，将排出的污泥与医疗废物一起交由固原经济开发区康用废弃综合处理有限公司处置。
4、生活垃圾
①分类
根据《关于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医办发【2017】30 号）文件精神，医疗机构生活垃圾分为四类管理，按照属性分为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②危害
生活垃圾如不及时收集清理、外运处理，随地分散堆放将影响医院的清洁卫生，堆积长久，将发酵腐败，特别是高气温，高湿度季节挥发出有毒有害气体和散发恶臭，并滋生蚊蝇，传播细菌、疾病，危害身体健康，影响大气环境质量。
本项目运营期生活垃圾合计为84.75kg/d，计30.93t/a。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集中处置。日产日清，分类收集统一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置。




